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黃榮明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3154
傳真：02-87884137
電子信箱：hrm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1530337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資優鑑定計畫及各藝才班聯合招生鑑定簡章各1份 

(41282777_1153033705_1_ATTACH1.pdf、41282777_1153033705_1_ATTACH2.
pdf、41282777_1153033705_1_ATTACH3.pdf、41282777_1153033705_1_ATTACH4.
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

鑑定計畫」及「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（音

樂、美術 、舞蹈）班新生暨轉學生聯合招生簡章」各1

份，請務必確實宣導周知所屬師生及家長，並協助考生辦

理報名事宜 ，以維考生權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報名資格：限設籍本市國民小學二、三、四、五年級在學

學生，跨、降級參加聯合招生鑑定或資格不符者，均不受

理（招生學校及各年級招生名額均依計畫及各簡章辦

理）。

二、報名時間及方式：115年3月9日（星期一）0時至115年3月

13日（星期五）16時止，一律採線上報名，請至「臺北市

國中小藝才班暨藝才資優鑑定報名系統」（網址：

https://tparttalent.tp.edu.tw）報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東新國小 1150116

*TBAA115600038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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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倘有任何疑問請逕洽115學年度各承辦學校

(一)音樂：古亭國小，電話：2363－9795轉841、843。

(二)美術：東園國小，電話：2303－4803轉1601、1603。

(三)舞蹈：永樂國小，電話：2553－4882轉503、501。

四、請於115年1月19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後統一同步於貴校

（單位）網站辦理公告事宜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
學、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

副本：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資優教育資源中心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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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56000389  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計畫」及「臺北市  
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（音樂、美術 、舞蹈）班新生暨轉學生聯合招生簡章」各1  
份，請務必確實宣導周知所屬師生及家長，並協助考生辦理報名事宜 ，以維考生權益，  
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東新國小 東新國小各組室 特教組長 陳樹中 送陳/會 115/01/16 15:06:23  
擬辦：     
1.依旨揭說明規定時間上網公告。     
2.文存查。   

2.東新國小 東新國小各組室 輔導主任 陳淑娥 決行 115/01/16 16:02:54  
如擬   


